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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2,640,269,065股
发行股票价格：11.17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市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
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和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2、交易对方均已履行内部授权或批准；
3、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H股公众持股量的进一步下降已获得联交所的认可；
5、本次交易的公告和通函已获得联交所的批准；
6、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7、本次交易已经国联证券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期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

东变更事宜已经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核准。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所涉及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80%。市场参

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
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20、60和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前20个交易日

前60个交易日

前120个交易日

交易均价

10.80
11.08
11.31

交易均价的80%
8.64
8.86
9.05

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
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11.31元/股，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于 2024年 6月 19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2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除息调整为11.17元/股。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国联集团、沣泉峪等共计45名民生证券股东。
4、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合计

交易对方

国联集团

沣泉峪

西藏腾云

杭州东恒

山东高新投

张江集团

鲁信集团

索菲亚投资

台州国运

大众交通

金源民福

厚润泽汇

白鹭集团

申能集团

华谊投资

洛阳利尔

上海雄筑

山东国信

东方创业

鲁信实业

华峰集团

上海水遥

兖矿资本

德宁生晖

绍兴越旺

人和智胜

东方国际集团

德宁正鑫

张江高科

浦东创投

上港集团

韵筑投资

久事投资

时代出版

地素时尚

青岛海洋产投

崇福众财

华仓宏嘉

共青城民信

共青城民隆

共青城民新

四川鼎祥

橙叶志远

普华晖阳

德宁宏阳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906,697.08
403,718.67
145,883.03
134,365.95
113,955.97
95,975.68
88,870.33
76,780.54
57,585.41
57,585.41
54,898.09
47,987.84
43,889.29
38,390.27
38,390.27
38,390.27
38,006.37
34,671.24
34,551.24
29,104.77
28,792.70
28,792.70
27,832.95
27,449.04
27,430.81
24,185.87
23,034.16
21,690.51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9,195.14
16,315.87
14,815.23
11,026.63
10,808.91
9,597.57
9,597.57
9,597.57
5,758.54

2,949,180.57

发行股份数量（股）

811,725,231
361,431,213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68,738,175
51,553,632
51,553,631
49,147,795
42,961,359
39,292,116
34,369,088
34,369,088
34,369,087
34,025,397
31,039,606
30,932,179
26,056,194
25,776,816
25,776,815
24,917,588
24,573,897
24,557,572
21,652,525
20,621,452
19,418,536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4,606,862
13,263,407
9,871,649
9,676,734
8,592,271
8,592,271
8,592,271
5,155,363

2,640,269,065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

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1股部分计入上市公司资本
公积。

5、股份锁定期
（1）国联集团
国联集团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国联集团取得标的

资产之日（持股日）起60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以孰
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国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国联集
团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
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
国联集团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国联集团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国联集团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国联集团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
规则办理。

2023年12月1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2）鲁01执515号之四），裁
定被执行人泛海控股持有民生证券的347,066.67万股股份（占民生证券总股本的30.49%）归国联集团
所有。国联集团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为2023年12月16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
为811,725,231股。

（2）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
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 1（2021年 8月 24

日以前取得的民生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中以标的资产2（2021年8月24日以后取得的民生证券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本企业

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48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
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
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
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
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共青城民信所持标的资产1、标的资产2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标的资产1
标的资产 2（2021年 8月 26日第二

次授予部分）

标的资产 2（2022年 9月 28日第三
次授予部分）

合计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股）

35,723,728
10,462,904
10,523,280
56,709,912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股）

8,355,124
2,447,081
2,461,202
13,263,407

注1：标的资产1、标的资产2均指该授予时点民生证券所授予股份扣减授予日后被民生证券收回
股份后剩余的民生证券股份数，下同；

注2：授予时点为民生证券出具股权证时点，下同。
共青城民隆所持标的资产1、标的资产2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标的资产1
标的资产 2（2021年 8月 26日第二

次授予部分）

标的资产 2（2022年 9月 28日第三
次授予部分）

合计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股）

26,745,030
7,322,382
8,140,472
42,207,884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股）

6,255,171
1,712,571
1,903,907
9,871,649

共青城民新所持标的资产1、标的资产2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标的资产1
标的资产 2（2021年 8月 26日第二

次授予部分）

标的资产 2（2022年 9月 28日第三
次授予部分）

合计

对应的民生证券股份数（股）

25,745,770
7,421,625
8,207,099
41,374,494

认购的国联证券发行股份数（股）

6,021,462
1,735,782
1,919,490
9,676,734

（3）厚润泽汇
厚润泽汇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厚润泽汇取得标的资产之日

（持股日）起48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以孰晚者为准）
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厚润泽汇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
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
厚润泽汇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厚润泽汇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厚润泽汇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厚润泽汇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
规则办理。

2023年2月28日，民生证券向厚润泽汇出具了股权证，厚润泽汇持有民生证券183,688,464股股
份。厚润泽汇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为2023年2月28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42,
961,359股。

（4）兖矿资本
兖矿资本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 1（兖矿资本于 2020年 9月起持有的民生证券

69,801,616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兖矿资本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
标的资产2（兖矿资本持有的民生证券其余36,737,693股股份）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1）兖矿资本
取得标的资产之日（持股日）起48个月；或2）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
内（以孰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兖矿资本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
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
兖矿资本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兖矿资本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
意见不相符，兖矿资本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兖矿资本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
规则办理。

标的资产1（即民生证券69,801,616股股份）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16,325,316股。就
标的资产2（即民生证券36,737,693股股份），2022年4月7日，民生证券向兖矿资本出具了股权证，兖
矿资本所持民生证券股份由69,801,616股变更为106,539,309股；兖矿资本取得标的资产2之日（持股
日）为2022年4月7日，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数为8,592,272股。

（5）除前述国联集团、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厚润泽汇、兖矿资本等6家交易对方
的其他交易对方

除前述国联集团、共青城民信、共青城民隆、共青城民新、厚润泽汇、兖矿资本等6家交易对方，其
他交易对方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标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束后，其他交易对方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
其他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其他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其他交易对方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其他交易对方转让和交易上市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
所的规则办理。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和过户情况
据公司与国联集团、沣泉峪等45名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

的资产的交割日（即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交付标的资产，标的资产全部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的日期）
为标的公司向上市公司交付股权证并将上市公司记载于标的公司股东名册之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同意并确认，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另有约定外，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
移，上市公司自交割日起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享有该等股权完整的股东权利，标的资产的风险自
交割日起由上市公司承担。

2024年12月30日，民生证券向国联证券签发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并已将国联证券
登记在其股东名册，国联证券自当日起成为民生证券的股东，持有民生证券11,288,911,130股股份（占
民生证券总股本比例为99.26%）。

鉴于民生证券的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交割以
民生证券向国联证券签发《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并将国联证券登记在民生证券股东名册为
准。根据民生证券于 2024年 12月 30日出具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及股东名册，截至
2024年12月30日，国联证券已持有民生证券99.26%股份。

（2）验资情况
2024年12月30日，信永中和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进行了验资，并出具

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报告》（XYZH/2024BJAB1B0564）（以下简称“《验
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4年 12月 30日，国联证券已取得民生证券 99.26%股
份，上市公司增加股本2,640,269,065.00元，变更后上市公司的累计股本为5,472,042,233.00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年 1月 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合计新增A股股份2,640,269,065
股，登记后A股股份总数为5,029,402,233股，股份总数（含H股）为5,472,042,233股。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

依法可以实施；
3、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取得标的资产；上市公司已完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民生证券非独立董事孟祥元、监事

郭守贵因工作安排等原因，申请辞去民生证券董事、监事等职务，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监事会
之日起生效；独立董事胡世明、尉安宁、汤欣因工作安排调整等原因，申请辞去民生证券独立董事等职
务，辞职自标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复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
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
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

本次重组具备实施条件。
3、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手续；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注

册资本验资及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符合《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
情形。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标的公司非独立董事孟祥元、监事郭守贵因工作安排等原因，申请辞去标的公司董事、监事等职务，辞
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监事会之日起生效；独立董事胡世明、尉安宁、汤欣因工作安排调整等原
因，申请辞去标的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辞职自标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相关方不存在违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及其
已披露的承诺的情形。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
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11.17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2,640,269,065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国联集团、沣泉峪等共计45名民生证券股东，发行对象的

详细情况详见上市公司在2024年12月28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国联集团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543,901,329
442,497,070
390,137,552
266,899,445
73,500,000
72,784,141
30,865,979
29,113,656
22,500,000
22,254,093

持股比例（%）

19.21
15.63
13.78
9.43
2.60
2.57
1.09
1.03
0.79
0.79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有；2、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公司沪股通投资者持有的公司A股。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2025年1月3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国联集团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沣泉峪

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西藏腾云

杭州东恒

山东高新投

张江集团

鲁信集团

持股数量（股）

1,355,626,560
442,505,570
390,137,552
361,431,213
266,899,445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持股比例（%）

24.77
8.09
7.13
6.61
4.88
2.39
2.20
1.86
1.57
1.45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国联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无锡市国资委。因此，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

合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

股份数量（股）

2,831,773,168
-

2,831,773,168

持股比例

100.00%
-

100.0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
（股）

-
2,640,269,065
2,640,269,06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股份数量（股）

2,831,773,168
2,640,269,065
5,472,042,233

持股比例

51.75%
48.2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均为综合类证券公司，本次交易为证券公司合并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仍为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及投资业务、信用
交易业务及证券投资业务等。

标的公司民生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拥有分布在全国近 30个省
（含直辖市及自治区）的经纪业务分支机构及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投资银行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业务布局将更加合理，各业务线实力将得到全面提升。未来上市公司将通过整合双方的
优势资源，充分发挥通过双方业务整合实现“1+1＞2”的效果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上市公司的跨越式发
展。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详见上市公司在2024年12月28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第一章 本次交易
概况”。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人员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禹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010-56839300
010-56839400

龙定坤、刘雪、肖闻逸、李骏、周济、张延鹏、孔乐骏、邱渺升、张权生、徐润泽、李怡忻、郑
敬元、刘铷臻、顾思、李振纲、马云、许亮、杨扬

（二）法律顾问
1、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律师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颜羽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010-66413377
010-66412855

刘静、王秀淼、陈曦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经办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王玲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17-18层

010-58785588
010-58785566

苏峥、章敬平、叶盛杰、刘宁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签字注册会计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谭小青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9层

010-59675235
010-65547190

张玉虎、朱圣烽、刘雅璇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

机构负责人

地址

电话

传真

签字资产评估师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胡智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
010-88000000
010-88000006
乜枫展、刘晨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6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5-005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向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联集团”）、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沣泉峪”）等45名交易对方购买
其合计持有的民生证券99.26%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本
次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导致的控股股东国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且交易对方沣泉
峪将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4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主要股东、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
1911号）（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复”）。中国证监会批复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等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的公告》。

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5年1月3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主要股东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国联集团直接持有公司19.21%的股份，并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即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
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 29.40%的股

份，合计控制公司48.60%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国联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4.77%的
股份，并通过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控制公司15.21%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39.99%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沣泉峪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沣泉峪持有公司6.61%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公司股东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国联集团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集团等6名一致行动人小计

沣泉峪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索菲亚投资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源民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厚润泽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雄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水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生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越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人和智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正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韵筑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崇福众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华仓宏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橙叶志远（东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普华晖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其他A股股东

H股股东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

543,901,329
390,137,552
266,899,445
73,500,000
72,784,141
29,113,656

1,376,336,1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2,797,045
442,640,000
2,831,773,168

比例

19.21%
13.78%
9.43%
2.60%
2.57%
1.03%
48.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77%
15.63%
10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

1,355,626,560
390,137,552
266,899,445
73,500,000
72,784,141
29,113,656

2,188,061,354
361,431,213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68,738,175
51,553,632
51,553,631
49,147,795
42,961,359
39,292,116
34,369,088
34,369,088
34,369,087
34,025,397
31,039,606
30,932,179
26,056,194
25,776,816
25,776,815
24,917,588
24,573,897
24,557,572
21,652,525
20,621,452
19,418,536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4,606,862
13,263,407
9,871,649
9,676,734
8,592,271
8,592,271
8,592,271
5,155,363

1,012,797,045
442,640,000
5,472,042,233

比例

24.77%
7.13%
4.88%
1.34%
1.33%
0.53%
39.99%
6.61%
2.39%
2.20%
1.86%
1.57%
1.45%
1.26%
0.94%
0.94%
0.90%
0.79%
0.72%
0.63%
0.63%
0.63%
0.62%
0.57%
0.57%
0.48%
0.47%
0.47%
0.46%
0.45%
0.45%
0.40%
0.38%
0.35%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31%
0.27%
0.24%
0.18%
0.18%
0.16%
0.16%
0.16%
0.09%
18.51%
8.09%

100.00%
三、国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国联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

839,111万元人民币

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91320200136008095K
从事资本、资产经营；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贸易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1年6月4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国联集团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周卫平

300,000万元

无锡市滨湖区太湖新城金融一街8号第10至11楼

91320200135905691L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
产的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
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99年11月04日至无固定期限

2、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安震

31,950.6万元

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913202001359046216
分布式光伏发电；房屋租赁服务；煤炭的销售；贸易咨询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999年11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3、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沈铭

7,000万元

无锡市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8号2020室

9132020077324084XA
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企业管理服务；资产评估（不含国有资产）；建筑用材料、装饰
装修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装饰装潢服务（不含资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05年05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4、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蔡赟

34,182万元

无锡市县前东街168号国联大厦

91320200136005812R
纺纱、织布、印染、家用纺织制成品、服装及其它缝纫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皮棉、纺
织机械设备与配件的销售；铸件合金加工；纺织设备修理与安装；房屋、机械设备租赁
（不含融资性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1980年04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

5、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蒋志坚

95,596.5729万元

无锡市城南路3号

91320200720584462Q
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容器的设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制造、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环保行业、能源行业、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进
行投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成套发电设备、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的销售；烟气脱硫脱硝成套设备的设计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销售、安装；
金属材料、机械配件的销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I级锅炉（参数不限）安装、改造、维修；房屋租赁；起重机械安装、维修（凭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煤炭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000年12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

响。国联集团、沣泉峪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披露了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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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去职务
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秘书辞去职务情况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月3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陈明先生辞去职务

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陈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

关系等倾注大量心血，为公司重组上市、合规运作、稳健运营做出卓越贡献，公司董事会对陈明先生在

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杰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情况

2025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华雯女士（简历附后）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刘华雯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所

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平，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刘华雯女士已经获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其董事会秘书资格审核的无异议备案。

董事会秘书刘华雯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80231198
传真：021-80231199转1235
邮箱：600228@fanli.com、IR@fanli.com、SPR@fanli.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200弄乙字一号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附：董事会秘书简历

刘华雯，中国国籍，女，1984年6月出生，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ESCP-EUROPE巴黎高级商学

院管理学硕士。历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企业风险服务部高级咨询顾问，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内控经理、客服总监兼内控高级经理、风控总监兼董事会助理，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战略执行委员

会秘书，现任公司投资总监。

刘华雯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刘华雯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华雯女士作

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21,000股、公司期

权182,900份；刘华雯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刘华雯女士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3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4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

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会议于2025年1月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葛永昌先生主持，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与会董事经过认真

审议，表决通过相关决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陈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刘华雯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同意聘任刘华雯女士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关于董事会秘书辞去职务暨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委员签字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5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司法款项暨冻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中彦”）收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民法院”）支付的款项 1,
509.40万元。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司法款项基本情况

2022年7月，上海中彦银行账户1,509.40万元人民币被人民法院依据相关执行裁定书（（2022）鲁

0102执2523号）办理了司法划转。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7月2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账户资金被司法划转及冻结情况的公告》《关于公司账户资金被司法划转及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7、2022-028）。

针对前述司法划转款项，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入其他应收款并根据账龄

相应预计信用减值损失。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该笔款项累计计提坏账准备754.70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二、收到司法款项暨冻结进展

司法划转后，公司及下属企业上海中彦积极与人民法院就司法划转所涉事项进行持续协商、提交

申辩意见、表达合理诉求，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近日，经过申请，公司下属企业上

海中彦银行账户收到人民法院支付的司法款项 1,509.40万元，交易附言为“（2022）鲁 0102执 2523
号”。

因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认定等后续事项尚未完成，上海中彦担保承诺在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认定前，

不处分该账户内的相关款项。基于前述保全承诺，人民法院近日对上海中彦相关账户等额资金采取

了冻结措施，新增冻结事项如下：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

银行账号

121910*********
冻结人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冻结情况

冻结1,509.40万元

前述资金保全系基于人民法院后续司法认定尚未终结，对上海中彦相关资金实施冻结，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为保障相关债权而设立的担保，亦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的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知的冻结情况统计列示如下：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银行账号

100117************
121910*********

冻结人

南宁市公安机关

深圳市公安机关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冻结情况

账户只收不付

冻结838.18万元

冻结1,509.40万元

注：因配合公安部门对上海中彦P2P委托理财广告合作方的立案侦查，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被

公安部门冻结，详见公司相关公开信息。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收到法院司法款项的财务影响

本次上海中彦收到法院司法款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结合律

师、年审注册会计师的初步分析判断，虽然公司收到法院司法款项，鉴于人民法院并未完成相关司法

认定且款项属于司法冻结状态，本事项预计将对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造成较小影响。本事项对公

司的相关财务的具体影响尚待公司、年审注册会计师根据进一步获取的证据及事实进行会计处理，因

2024年年度审计尚在进行中，且该事项涉及公司业务、法律专业事项判断，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结合年审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本次事项进行审慎会计处理，并将按规定分阶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新增冻结事项的影响

本次新增冻结金额1,509.4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货币资金余额比例分别为0.92%、1.03%、3.91%，公司审慎判断，预计该新增冻结不会对公司正常

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公司初步自查，上海中彦历史上相关广告业务均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当时广告

发布规范，公司及上海中彦从未被列为P2P案件的刑事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本案中，上海中彦

也未被列为刑事被告人、被执行人。公司有合理依据及证据以请求解除冻结或解除相关限制性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认定等后续事项，提交相关业务说明及支

持性材料、澄清相关事实，积极维护公司账户资金安全，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风险提示

1.司法处理风险。公司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并非相关案件的刑事被告人，并未被列为刑事被

告人、被执行人。公司有合理依据及证据以请求解除冻结或解除相关限制性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公司下属子公司仍需配合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认定后续程序，相关司法认定程序尚未结束、结果尚

不确定，不排除公司有关判断与司法机关最终认定意见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公司及/或子公司银行账

户被再次划转或其他相关法律责任加重的风险，请投资者充分注意风险。

2.账户冻结风险。本次上海中彦相关账户资金被冻结，公司依据相关会计准则，将相关账户资金

认定为受限资金，不对相关款项进行处分，且相关账户资金被冻结，存在一定的风险。经公司审慎评

估，目前上海中彦经营正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营运资金充足，本次新增冻结事项给公司

及股东带来的风险相对可控。

3.财务列报风险。对于本次上海中彦收到相关司法款项及新增冻结的事项，公司将遵循会计准

则审慎进行会计估计、会计核算并予以财务列报，但不排除年审注册会计师、相关主管部门最终对公

司会计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的可能，请投资者充分注意风险。

4.舆情风险及其他风险。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不排除后续可能存在相关可

能引发股票交易波动或市场投资者普遍关注的舆情，公司将密切关注并及时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因已知信息范围、风险识别程度相对有限，仍可能存在未被判断或识别的风险，如

公司后续发现明显且具有重大实质影响的风险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分阶段予以披露，请投资者充分注

意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所”）的通知，因上会所业务团队整体安

排等原因，上会所指派曹晓雯、张志云担任公司2024年度相关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介绍

（一）聘任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2024年5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

意续聘上会所为公司2024年度、半年度（如有）、季度（如有）财务审计机构及/或内控审计机构，及/或
依公司需要进行相关专项审计的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7日、2024年5月

21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2024-013、2024-
018、2024-030）。

（二）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上会所作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指派金山、周思艺作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其中金山为项目签字合伙人。根据

上会所的《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函》，因上会所业务团队整体安排等原因，上会所指派曹晓雯、

张志云为签字注册会计师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其中曹晓雯为项目签字合伙人。本次变更后，公司2024
年度审计项目签字合伙人为曹晓雯、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张志云。

二、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简介

（1）人员信息

①新任2024年项目签字合伙人：曹晓雯

曹晓雯，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年起就职于上会所从事审计工作。从事证券类审计服务

已逾 25年，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IPO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等证券相关服务。

2024年开始为返利科技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

②新任2024年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志云

张志云，200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起就职于上会所从事审计工作。从事证券类审计服务

近25年，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IPO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等证券相关服务。2024
年开始为返利科技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6家。

（2）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执业行为没

有受到刑事处罚，没有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

督管理措施，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系上会所审计业务团队内部调整，本次变更项目签字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过程中，

相关工作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度相关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


